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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　函
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林煒智

電話：03-3379119#129

電子信箱：wjlin@mail.tyfd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大直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7年4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府消教字第107009337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活動海報、競賽辦法(1070093370_Attach01.pdf、1070093370_Attach02.jpg)

主旨：有關本府消防局舉辦107年「防災科學創意海報實作競賽

」，惠請貴單位協助公告及轉知所屬高中(職)暨大專院校

同學踴躍報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為減少災害來臨時造成精神上及物質上損失，充實防災知

能及培育團隊合作已成為當前防災教育重要課題，辦理旨

揭競賽，透過海報演示及結合本府消防局防災教育館實境

解謎，鼓勵學生激發創意思考能力，內化防災知識並發展

團隊合作精神，以培養自救救人的能力。

二、海報競賽內容及日程規劃如下：

(一)參賽說明：分電繪海報及手繪海報兩組，自行從防災知

識任選一主題，設計一套海報以及講解道具，初審通過

後，於決賽當日進行演示及防災實境解謎競賽。

(二)徵件時間：即日起自107年7月16日止，完成線上報名，

並將作品及相關資料郵寄或親送至桃園市政府消防局(

桃園市桃園區力行路280號)。

(三)初審通過名單公布：107年8月10日(五)於本府消防局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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站公布。

(四)決賽時間：107年9月29日(六)上午9時，於本府消防局

防災教育館進行海報演示及防災實境解謎競賽。

(五)獎勵方式：預訂於決賽當日評選冠軍、亞軍、季軍各1

名；優等3名及佳作若干名，由主辦單位頒發獎狀及獎金

(品)。

三、有關競賽報名方式詳如簡章(如附件)，若有相關疑問請洽

承辦人員林煒智，聯絡電話：03-3379119轉397。

正本：本府教育局、各縣（市）政府教育局（處）、全國各大專院校、全國各高中職

副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含附件) 2018-04-27
10:32:00


